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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 2021 年法律執業者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  本部現正審研上述條例草案，以期就條例草案在法律及

草擬方面的事宜向議員提供意見。謹請閣下就以下事宜作出澄

清。  
 
2.  一如條例草案的詳題所示，條例草案旨在修訂《法律執

業者條例》(第 159 章 )第 31A 條，使任職律政人員而並非大律師
的人，具資格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。根據擬對第 159 章第 31A(2)
條作出的修訂，似乎只有《律政人員條例》 (第 87 章 )所指而同
時執業為訟辯人的律政人員，才符合可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的

新訂資格規定。但是，按照條例草案的詳題和摘要說明，以至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(檔案編號：SF(37) TO CPA 272/00C)所述，
條例草案的目的看似更為廣泛，即任何律政人員皆可獲委為資

深大律師。謹請澄清當中的立法原意。  
 
3.  條例草案如獲通過，其效力是，一名任職律政人員而同

時執業為訟辯人的律師 ("律政人員訟辯律師 ")，將具資格獲
考慮以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 (惟需符合第 159 章第 31A(2)條所訂
資格規定 )，但一名私人執業屬第 159 章所指的訟辯律師則不符
合資格。謹請就律政人員訟辯律師與私人執業訟辯律師在獲
委任為資深大律師的資格方面的差異提供理據。  
 

CB(4)1308/20-21(02) 

mailto:williamliu@doj.gov.hk


 -  2  -  

4.  多項條例均有訂明為第 87 章的目的而被當作律政人員
的人員 (例如根據《知識產權署署長 (設立 )條例》 (第 412 章 )第
3(3)條被當作律政人員的人員等 )。謹請考慮，如果在擬議新訂
第 159 章第 31A(6)條 (即 "律政人員 "的定義 )中加入輔讀工具 (即
不具法律效力的說明 )以協助讀者理解，從而清楚列出所有為第
87 章的目的而被當作律政人員的人員，這是否恰當。  
 
5.  謹請閣下盡快 (最好在 2021 年 7 月 21 日或之前 )以中、
英文作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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